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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：
我行已完全知悉《青岛市市级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申报指南》的内容及我行所应承担的责任。
我行对所申报项目符合首次贷款首次不良标准的真实性负责，对以上所提报内容及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对已补偿的不良贷款或核销的呆账，我行将继续追偿，并对贷款表外应收利息以及核销后应计利息等负责继续催收。对经尽责清收仍确定无法收回的已补偿不良贷款，我行将按有关规定办理核销后及时提交相关核销凭证。对清收所得，在追偿收回贷款本金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将追偿收回的资金，在扣除诉讼等相关费用后，按原比例及规定程序返还风险补偿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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